附件：

海淀区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申报表

外出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外出时间
	
	带队校领导
	
	安全负责人
	

	外出地点
	
	出发地点
	

	外出总人数
	人
	教师数
	人
	学生数
	人

	外出事由（选一）
	春游（    ） 秋游（    ） 军训（    ）社会实践（   ）

	师生用餐安排
	

	交通用车情况
	车主单位
	车型车号
	司机姓名
	驾龄
	验车结果
	验车人姓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出京火车（飞机）安排：
	
	
	
	
	

	学校校长（法定代表法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教委相关部门审查职责及审批意见
	
	
	
	
	
	

	保卫科：审查此表前三栏内容及活动方案、学生活动地点、安全预案：

科长（负责人）意见：

        签字（科室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安委会：审查此表第六栏内容、交通安全预案及应急预案：

科长（负责人）意见：

        签字（科室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
	
	
	
	

	食品卫生科：审查此表第五栏内容、用餐安全预案及应急预案：

科长（负责人）意见：

签字（科室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校外办：审查此表第四栏中军训活动方案及第七栏内容：

科长（负责人）意见：

签字（科室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中、小、职、学前：审查此表第四栏中除军训外的其他几项及第七栏内容： 

科长（负责人）意见：

签字（科室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主管领导意见（学生出京活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
	
	
	
	
	

	说明：

1.此表只适用于各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。教师集体外出活动由各单位校长（法人）负责，党政正职带队外出应按组织部门规定履行请销假手续。

    2.各单位组织活动应提前10个工作日上报教委相关部门，应携带此表一式2份及应急预案、安全预案、活动方案等材料向相关部门申报。

    3.师生比例应严格按照要求配备：幼儿园1：5，小学1：10，中学1：15。

    4.此表一式2份，本单位、保卫科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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